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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凤台县
城区排水防涝应急预案》的通知

凤政办〔2023〕15 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建立健全我县排水防涝应急响应机制，最大程度避免和减

少突发性内涝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

修订后的《凤台县城区排水防涝应急预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

凤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7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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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1 编制目的

切实做好突发性内涝灾害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，使城市

内，涝处于可控状态，保证排水防涝工作高效有序进行，最大程

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发展。

1.2 编制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涝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

《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《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《安徽

省防汛抗旱纪律》《淮南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等相关规定，结

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编制本预案。

1.3 适用范围

本预案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城区范围内突发性内涝的预防

和应急处置。城区突发性内涝灾害主要包括：内涝引发的城市防

涝设施损害、供水水质污染等次生衍生灾害。

1.4 工作原则

城区排水防涝工作实行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，建立政府主

导、统一指挥、属地管理、联动协作、公众参与、条块结合、防

抢结合、军民结合、分级分部门负责的机制。坚持人民至上、生

命至上，科学防控，突出重点，兼顾一般，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

益，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为首要目标，最大限度地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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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突发内涝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及其他危害。

2 应急救援组织体系与职责

2.1 县城区防汛排涝应急指挥部及职责

成立县城区防汛排涝应急指挥部（以下简称县城区防排指），

在县指防汛抗旱指挥部（简称县防指）的领导下开展防汛排涝工

作。

由县人民政府分管副县长担任总指挥，县城市管理局、县应

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副总指挥，县城市管理局及县政府相关

职能部门为成员。

县城区防排指负责领导、组织、指挥、协调、监督县城区防

涝排涝工作。组织制定县城区排水防涝方案，及时掌握城区汛情、

灾情并组织落实城区排水防涝措施，统一调控和调度县城区防涝

排涝相关水资源，组织灾后处置，做好有关协调工作。

2.2 县城区防排指办及职责

县城区防排指办公室设在县城市管理局，具体承担县城区防

排指日常工作，县城市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分管

副局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必要时从成员单位抽调人员集中办

公。县城区防排指办公室应急电话：0554-8618746。

县城区防排指办职责：

分析研判城市汛情、雨情的影响程度和范围，及时向县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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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排指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汇报；建议启动、变更、终止应急响

应。

在应急响应期间负责联络县城区防排指正副总指挥和成员；

收集情况，提出报告和建议；及时传达和执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

和城区防排指的各项决策和指示，并检查和报告执行情况；负责

县城区防排指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3 预防和预警

3.1 预防

3.1.1 工作重点

（1）各相关责任单位要对城区易涝点、老旧小区、地下空

间、防汛设施、重点部位及在建工程施工现场的防汛抢险工作实

施统一协调调度，落实安全度汛措施。

（2）汛期实施的地下土方工程、基础施工（包括桥梁、隧

道和市政管线施工等）应制定详细的防坍塌、防雨水倒灌等措施，

并提前做好水泵、沙袋、临时照明器材等必要的物资准备；对基

坑（特别是深基坑）周边的建筑物、构筑物要加强监测，并有确

保安全的措施；对施工难度大，又不易保证安全的施工项目，应

力争错开汛期施工。城区施工项目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确保

度汛安全。

（3）城市河道设施排查重点是：中心城区内河水系、调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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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体、控制涵闸的检查和修复工作。

（4）汛期需做好的其它工作

（4.1）汛期多雨潮湿，是触电事故的高发期，各工地要加

强对施工用电的管理，做到非电气从业人员严禁动电。

（4.2）做好大风雷雨天气期间高大脚手架、高大型机械的

防风、防雷等措施，并加强设施雨后基础的检查加固。

（4.3）汛期气温高、湿度大，施工人员体力消耗大，工地

要做好防暑工作。

3.1.2 工作要求

（1）各成员单位要坚持“安全第一、常备不懈、预防为主、

全力抢险”的工作方针，明确排水防涝工作职责，确保各个环节

都有人负责。

（2）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应急预案排出汛期值班表，值班人

员按时到岗，切实做好汛期值班工作。要实行领导带班制度，出

现突发事故应及时报告并认真协调处理。汛期各相关单位主要领

导外出必须履行请假手续，并明确一名副职负责汛期工作，严禁

擅离职守。

（3）各责任单位要严格落实易涝点包保责任，负责协调、

调度相关防汛应急人员、设备、物资，落实各项工作措施，确保

防汛工作有序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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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监测

汛期期间，县城管局密切监测城区内涝情况。县城管、应急、

水利部门要密切关注气象信息，配合气象部门做好城区降水预报

和灾害性天气预警工作，当有可能发生灾害性天气时，要加强信

息传递，滚动预报最新气象变化趋势，并及时报送本级政府和县

城区防排指。

3.3 预警

3.3.1 预警分级

按照城区内涝发生的紧急程度、发展势态和危害程度等因

素，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划分为Ⅵ级、Ⅲ级、Ⅱ级和Ⅰ级，依次采用

蓝色、黄色、橙色和红色表示。

3.3.1.1 蓝色预警（Ⅳ级）

城区 12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 50 毫米以上，或者已达 50 毫

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。

3.3.1.2 黄色预警（Ⅲ级）

城区未来 6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 50 毫米以上，或已达到 50

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。

3.3.1.3 橙色预警（Ⅱ级）

城区 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 50 毫米以上，或已达到 50 毫米

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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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1.4 红色预警（Ⅰ级）

城区 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 100 毫米，或已达到 100 毫米以

上且降雨可能持续。

3.3.2 预警发布

3.3.2.1 预警发布主体

达到城市内涝预警条件时，蓝色、黄色、橙色、红色预警分

别由县城区防排指办公室副主任、县城区防排指办公室主任、副

总指挥、总指挥批准，由县城区防排指统一发布。

3.3.2.2 预警发布内容

包括城市内涝预警级别、预警范围、预警措施等。

3.3.2.3 预警发布形式

（1）县委宣传部协调各相关媒体发布新闻通稿；

（2）县城管局会同县气象局通过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

台发布；

（3）县城管局在政府门户网站、微信客户端或者微信群发

布。

3.3.3 预警响应

预警信息发布后，县城区防排指办公室应密切关注突发事件

发展态势，适时启动相关预警响应，按职责做好应急防范处置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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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3.1 蓝色预警响应

发布蓝色预警后，县城排指办公室领导带班、人员到岗，24

小时值班，确保通信畅通；重点部位抢险人员做好排涝、抢险工

作。

3.3.3.2 黄色预警响应

发布黄色预警后，在蓝色汛情预警响应的基础上，指挥部成

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，加强领导带班，重点区域、

重点设施、重点工程防汛责任人加强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组织处

置、及时报告。根据情况，县城区防排指抽查各成员单位领导上

岗到位情况，询问实时汛情、险情、灾情，对城区老旧小区、严

重积水区域、深基坑等重点区域和重点工程防汛工作进行督查指

导。

3.3.3.3 橙色预警响应

发布橙色预警后，在黄色汛情预警响应的基础上，县城区防

排指副总指挥上岗到位。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有

关工作，抢险人员上岗到位，通讯设备处于开通状态。重大险情

区域成立现场指挥部，组织开展危险房屋居民和事故现场人员的

避险转移和抢险工作。在属地社区领导下组织小街小巷居民的避

险转移和抢险工作。指导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做好停课、停工、

停业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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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3.4 红色预警响应

发布红色预警后，在橙色汛情预警响应的基础上，县城区防

排指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上岗到位。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

做好有关工作，抢险人员上岗到位，通讯设备处于开通状态。重

大险情区域成立现场指挥部，组织开展危险房屋居民和事故现场

人员的避险转移和抢险工作。在属地社区领导下组织小街小巷居

民的避险转移和抢险工作。按照《淮南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

和停工停业的实施意见》（淮气现组〔2021〕1 号）相关要求，

指导有关单位做好停课、停工、停业工作。

3.3.4 响应准备

3.3.4.1 汛前检查

各成员单位做好本部门排水防涝隐患排查及问题整改；对水

系断面开展清通疏浚，对沿线危房做好警示标识；做好雨水收集、

转输设施的管养维护，确保通畅；做好易积水点位必要的监控设

备和警示标识布设，同时对周边配电设施的安全巡查整改；做好

城区排涝设施的汛前养护维修，确保能正常运转；做好应急救援

设备、物资的统计管养，开展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教育。

3.3.4.2 工程准备

完成水毁工程修复、在建工程施工期临时排水任务，整治消

除度汛隐患，落实汛期在建涉水工程和病险工程安全度汛方案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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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。

3.3.4.3 物资准备

按照“分级负担、分级管理”的原则，各成员单位、重点防

涝工程管理单位，以及受内涝影响的其他单位要根据救灾需要和

具体情况，储备足够数量的防汛抢险救灾物资。创新物资储备方

式，做好防汛物资协议产能储备，切实保障防大汛、抢大险需要。

3.3.4.4 物资调拨

防汛物资的调用，应本着使用快捷、保障急需、重点保障的

原则，优先保证重点地区的防汛抢险急需。

储备的防汛物资调拨需逐级申请，经县城区防排指批准，由

县城区防排指办向各储备单位签发调拨令。紧急抢险情况下，可

用电话或明传电报申请批准调动，用后补办手续。申请内容包括

用途、需用物资的品种、数量、运往地点、时间等。

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，县城区防排指根据防汛抗洪的需要，

可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、设备、交通运输工具等。凡运送防

汛人员、物资的车辆可免费优先通行。电力部门要全力保障防涝、

排涝供电。

3.3.4.5 宣传教育

各级各部门多渠道、多形式开展防灾避险知识宣传教育，推

动防灾避险知识进企业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家庭，增强社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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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防灾减灾意识，提高风险识别、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。

3.3.4.6 社会动员

各级政府应广泛动员社会力量，积极参与抢险除险、人员转

移等城区防涝应急救援工作。

3.3.5 预警变更和解除

预警信息发布主体要密切关注突发事件进展情况，依据事态

变化情况和专家组提出的建议，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

并重新发布。

预警信息按照“谁发布，谁解除”的原则，当城市内涝风险

已经解除，发布预警的主体要立即宣布解除警报，终止预警期，

解除已经采取的措施。

4 信息报告

4.1 信息报告内容

城区防涝信息主要包括：雨情、涝情、工情、险情、灾情，

工程调度运用情况，抢险救灾进展情况，排水防涝人力调集、物

资及资金投入情况，人员转移及安置等情况。

4.2 信息报送

城区防涝信息实行县城管局归口管理，逐级上报。城区防涝

信息的报送应及时、准确、全面，重要信息一事一报，因客观原

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，应首报基本情况，再续报详情。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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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险情、人员伤亡等信息必须第一时间上报。水工程调度运用信

息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通报下游和受影响地区。

4.3 信息发布

雨情、涝情、工情、险情、灾情和重大决策部署、排水防涝

抢险行动等城区防涝信息由县城区防排指通过媒体对外统一发

布，其中一般城区防涝信息由县城区防排指办负责同志审签，重

要城区防涝信息由县城区防排指负责同志审签。

县城区防排指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，县城区防排指办会同县

政府新闻办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主动回应舆论关切，正确引导

舆论导向。

5 应急响应

5.1 响应分级

按城区内涝灾害严重程度和范围，将应急响应行动分为一、

二、三、四级。一级应急响应级别最高。

当发布蓝色预警时，各成员单位做好应对准备工作；

当发布黄色预警时，启动三级应急响应；

当发布橙色预警时，启动二级应急响应；

当发布红色预警时，启动一级应急响应。

5.2 响应启动

达到四级、三级、二级、一级响应条件，由县城区防排指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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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响应启动建议，报县城区防排指领导研究决定。四级应急响

应启动由县防指副指挥（县城管局主要负责同志）研究决定，三

级应急响应启动由县城区防排指副指挥（分管负责同志）研究决

定，二级、一级应急响应启动由县城区防排指总指挥研究决定。

四级应急响应措施由县城管局按照职责权限做好城区内涝

监测，每日将相关汛情雨情、涝情监测工作等情况及时汇总报告

县城区防排指办、县主要负责同志、分管负责同志。

5.3 响应行动

5.3.1 四级响应

四级响应可不实际启动。主要是做好发布蓝色预警后的应急

准备工作。

5.3.1.1 县城管局加强对雨情、涝情监测，及时安排部署防范

应对工作：

（1）泵站值班人员全部到岗，保障各排涝泵站正常运行，

根据雨情、河道（湖）水位启闭泵机，按照规范控制各泵站泵口

控制水位，根据泵站水位情况，增减泵机的开启台数。

（2）立即开展城区道路易积水点巡查，查看积水情况并及

时处置；调度现场值守人员及时打开道路收水井盖，应急排水，

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；调动专业班组对突发性排水管堵塞迅速组

织疏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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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加强道路、灯杆、行道树、排水等设施巡查，发现险

情及时组织维修。

（4）各抢险队、移动泵车充分做好准备，随时待命投入抢

险工作；

（5）加强汛期城区基础设施及在建项目巡查处置，施工现

场重点部位（如深基坑）和重点环节安全防护措施的检查力度。

5.3.1.2 县城管局成立城区排水防涝应急抢险队

县城管局成立城区排水防涝应急抢险队，由县市政管理处具

体负责管理，包括防汛四个大队和一个后勤保障队。具体人员组

成及职责见城管局防汛应急预案。

其他职责单位做好各自职责范围应急准备工作。

5.3.2 三级响应

当发布黄色预警时，县城区防排指启动三级响应，各领导小

组成员按职责分工进入应急响应状态，全力组织开展内涝应急救

援等相关工作。

5.3.2.1 指挥部

指挥部副指挥长主持会商，做出相应工作安排，将情况上报

县人民政府并通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。指挥部安排工作组、专家

组，指导城区防涝工作，同时密切监视雨情、涝情发展变化，加

强对城区防涝工作的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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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副指挥长、专家组到达县城区防排指应急指挥中心进

行调度；

（2）各排涝包保人员迅速到达指定点位，现场调度排涝人

员开展应急处置。

5.3.2.2 县城管局

（1）严密监视低洼点积水情况，视积水程度，迅速会同公

安交警部门，适时采取相应交通管控措施；

（2）各泵站人员加强值班值守，严格执行泵站的运行管理

制度，各排涝泵站提前开启，预降前池水位，为汛期到来腾库容；

（3）加强道路、灯杆、行道树等巡查，发现险情及时组织

维修。

（4）应急排水抢险泵车和抢险队充分做好准备，随时待命

投入抢险工作。

（5）加强汛期城区基础设施及在建项目巡查处置，施工现

场重点部位（如深基坑）和重点环节安全防护措施的检查力度。

（6）县城管局防汛排涝应急抢险队按职责开展排水防涝及

抢险工作。

5.3.2.3 其他县城区防排指各成员单位应启动相应的工作预

案。

5.3.3 二级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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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发布橙色预警时，县城区防排指启动Ⅱ级响应，各领导小

组成员按职责分工进入应急响应状态，全力组织开展内涝应急救

援等相关工作。

5.3.3.3 指挥部

副指挥长主持会商，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派人员参加会商，做

出相应工作部署，加强排水防涝工作的指导，将情况上报县人民

政府主要领导及指挥部，并安排由指挥部成员单位组成的工作

组、专家组赴一线指导排水防涝工作。

（1）副指挥长召集指挥部成员到达县城区防排指应急指挥

中心进行指挥调度；

（2）县城区防涝专家组到达排水防涝现场，为现场提供技

术咨询和解决方案。

（3）各排涝包保人员迅速到达指定点位，现场调度排涝人

员开展应急处置；

5.3.3.4 县城管局

加强值班值守，密切监视涝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，做好涝情

预测预报，加强重点在建工程调度，不定期发布雨情、涝情通报。

（1）严密监视低洼点积水情况，视积水程度，迅速会同公

安交警部门，适时采取相应交通管控措施，启动应急排涝泵车组

织开展积水点应急排水，最短时间内恢复通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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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泵站值班人员全部到岗，严格执行泵站的运行管理制

度，各排涝泵站满负荷运行，尽最大程度降低河道（湖）水位；

（3）加强道路、灯杆、行道树等巡查，发现险情及时组织

维修。

（4）应急排水抢险泵车和抢险队立即到达指定位置，根据

现场积水情况开展应急抢险工作。

（5）加强汛期城区基础设施及在建项目巡查处置，施工现

场重点部位（如深基坑）和重点环节安全防护措施的检查力度；

（6）县城管局分片包保责任领导及各点位责任人至现场值

守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

（7）县城管局防汛排涝应急抢险队按职责开展排水防涝及

抢险工作。

5.3.3.5 其他县城区防排指各成员单位应启动相应的工作预

案。

5.3.4 一级响应

当发布红色预警时，县城区防排指启动一级响应，各领导小

组成员按职责分工进入应急响应状态，全力组织开展内涝应急救

援等相关工作。

5.3.4.1 指挥部

指挥长到达县城区防排指应急指挥中心进行指挥调度，召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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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成员单位会商内涝应急救援等相关方案，做出排水防涝抢险工

作部署，并将情况及时上报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，并派

专家组赴一线加强技术指导；副指挥长到达内涝严重的灾情现场

进行现场指挥。

（1）指挥长到达县城区防排指应急指挥中心进行指挥调度；

（2）副指挥长到达排涝现场进行现场指挥调度；

（3）县城区防涝专家到达排涝现场，为现场提供技术咨询

和解决方案；

（4）各排涝包保人员在指定点位，现场调度排涝人员开展

应急处置。

5.3.4.2 县城管局

（1）严密监视低洼点积水情况，视积水程度，迅速会同公

安交警部门，适时采取相应交通管控措施，启动应急排涝泵车组

织开展积水点应急排水，最短时间内恢复通行；

（2）立即开启排涝泵站，并增设临时泵以增加排水能力，

各泵站人员加强值班值守，严格执行泵站的运行管理制度，各排

涝泵站满负荷运行，尽最大程度降低河道（湖）水位；

（3）加强道路、灯杆、行道树等巡查，发现险情及时组织

维修。

（4）应急排水抢险泵车和抢险队立即到达指定位置，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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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积水情况开展应急抢险工作。

（5）加强汛期城区基础设施及在建项目巡查处置，施工现

场重点部位（如深基坑）和重点环节安全防护措施的检查力度；

（6）县城管局分片包保责任领导及各点位责任人至现场值

守，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

（7）县城管局防汛排涝应急抢险队按职责开展排水防涝及

抢险工作。

5.3.4.3 其他县城区防排指各成员单位应启动相应的工作预

案。

5.4 应急处置措施

5.4.1 重点防护对象的排涝措施

教育、卫生等排水防涝指挥部成员单位应落实好本系统内学

校、医院的排涝工作，各单位应提前做好物资准备，并做好自排

自救工作；在接降雨预警时，易涝区学校必要时做好停课安排，

并采取有效防灾避险措施，保护师生生命安全；及时向所在辖区

排水防涝指挥部报告情况，县排水防涝指挥机构应视现场轻重缓

急情况，调度抢险队伍、设备实施助排。 易积水道路在出现积

水时能及时开机抢排，防止大面积和大深度积水灾害，必要时对

积水过深路段实施交通管制，并做好交通引导措施。

城市地下空间应加强排水设施专项检查和维护，当地下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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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积水可能受淹时，相关责任区域、责任部门（单位）和管理

单位要迅速到岗到位，有序做好地下空间排涝现场应急指挥和措

施落实工作，特别是地下人防中二次供水泵房、配电房等地下设

施排水工作，必要时及时请求上级相关部门调用物资设备增援。

5.4.2 人员转移

根据预警信号和危险区范围，以应转尽转、就近就便原则进

行，确定转移的人员。转移遵循先人员后财产、先老弱病残后一

般人员、先低洼处后较高处人员的原则，将危险区人员转移到安

置地点，转移责任人有权对不服从转移命令的人员采取强制转移

措施。

转移安置采取就近安置、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相结合的方

式，引导转移群众投亲靠友、借住公房、租住宾馆、搭建帐篷等，

搭篷地点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安置场所内。要结合实际，根据排查

出的隐患点，采用“人+物+点”工作模式，实行包保转移工作

责任制，原则上每一户确定一名包保人员，每一户确定一处安置

场所。按照全县低洼易涝地区居住特殊人群转移安置包保工作要

求，确保转移不漏一户一人。转移后及时对转移安置灾民情况进

行登记，逐级上报转移安置情况及需要解决的困难，妥善解决安

置人员的饮食起居。

5.4.3 人员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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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在紧急避险通告或者人员转移指令解除前，被转移人

员不得擅自返回原处；组织转移的乡镇、村（社区）应当采取措

施防止人员返回。

（2）县指挥部安排部署各乡镇、村（社区）组织做好被转

移人员的安置救助等工作。

（3）人员转移指令发布后，应动员有关人员主动自行安全

转移，并将转移去向及时向本级主管单位汇报。

（4）组建县、乡镇、村（社区）三级应急抢险队伍。根据

实际情况帮助有关地区做好老弱病残人员、困难群众等人员转移

工作。

5.5 联动机制

县城区防排指统筹指导全县城区内涝防治工作。

应急管理、城管、气象等部门建立定期会商和信息共享机制，

健全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和监测预警网络，共同分析研判汛情和险

情灾情，实时共享相关监测预报预警和重要调度信息，联合开展

防灾救灾综合演练、检查督察等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各部门确定分管领导及联络员（各一人）承担具体工作，共

同加强对城区防涝应急联动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联络。县城区

防排指办要建立工作群，加强各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协同，做好

信息的上传下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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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 应急响应调整和终止

根据雨情发展变化，经评估短期内雨情影响将扩大、持续或

减轻，县城区防排指办应及时提出变更或终止应急响应建议，经

签发批准后变更应急响应级别或终止应急响应。

6 后期处置

6.1 善后工作

6.1.1 城区防涝征用补偿

县城区防涝指挥机构在紧急防涝排涝期征用、调用的物资、

设备、交通运输工具等，应急响应结束后应及时归还或按有关规

定给予补偿。调用专业防汛抢险队，由申请调用的单位给予适当

补助。

6.1.2 水毁工程修复

对影响当年城区排水防涝和民生安全的工程设施，县政府应

尽快组织修复，力争在下次暴雨到来之前，做到恢复主体功能。

遭到毁坏的交通、电力、通信、水文以及专用通信设施，县

政府应尽快组织修复，恢复功能。

6.1.3 城区防涝物资补充

针对城区防涝物资消耗情况，按照分级筹集的原则，县财政

局应安排专项资金，由县城区防排指办提出储备计划，相关部门

及时补充到位，所需物料数量和品种按物资储备定额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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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1.4 灾后重建

各相关部门应尽快组织灾后重建工作。灾后重建原则上按原

标准恢复或按相应等级标准重建，在条件允许情况下，可提高标

准建设。

6.1.5 次生灾害防范和社会风险管控

各相关部门应密切监测分析重特大洪涝灾害可能引发的次

生灾害，及时采取预防和应对措施；及时防范化解重特大洪涝灾

害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，加强舆情监测和管控，维护社会稳定和

社会秩序。

6.2 总结评估

县城区防排指组织对重大洪涝灾害应急处置等进行调查，对

灾害影响和后果进行评估和总结。县城区防排指办应对当年排水

防涝工作进行总结、分析和评估，提出改进意见。

7 应急保障

7.1 队伍保障

县城区防排指负责调集本地的资源和力量，组织有关部门和

人员，迅速开展现场处置和救援工作，在整合现有应急资源和社

会应急救援力量的基础上，通过政府投入和补助，依托企业建立

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应急抢险队伍，形成政府与企业联动，统一

指挥、结构完整、功能齐全、资源共享、保障有力的排水防涝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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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救援体系。处置县城区防涝重大险情时，应按照职责分工，由

县城区防排指统一指挥，相关部门各司其职，团结协作，最大程

度地减少损失。紧急情况下，需外部参与防涝抢险时，由凤台县

防指请求支援。

7.2 物资保障

防涝物资实行“分级储备、分级管理、统一调配、合理负担”

的储备原则，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做好物资储备工作，

县城区重点易涝地段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到现场储备或就近储备。

县城区防涝物资优先调用所在地的储备物资，当地物资不足时，

可申请调用上级储备物资。

7.3 信息保障

（1）通信主管部门负责督促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加强重要

通信设施、线路和装备的维护，制定启用通信系统备用方案和紧

急保障措施，确保城区防涝、应急抢险期间的通信与信息畅通，

保障气象、水文、涝情、灾情信息的及时传递。

（2）县城区防涝应急指挥机构办公室要实行 24 小时专人值

班，各成员单位负责人手机 24 小时保持开机状态，确保各种信

息的及时上传下达。

（3）紧急情况下，可充分利用公共广播、电视等媒体以及

手机短信等便捷手段直接向社会发布信息，通知群众快速撤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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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人民生命的安全。

（4）建设和完善城市排水防涝指挥系统，①完善覆盖整个

城区主要排涝工程的水雨情遥测系统，对城区排涝工程的水情、

雨情、工情实行全天候监控；②形成覆盖城区的远程视频监控系

统，对城区范围内的易积易涝区域，实行全天候监控，确保及时

准确发现积涝情况；③建立并完善视频会商系统，遇紧急情况，

迅速开启系统，便于领导及时获取准确信息，为调度决策提供支

持。

7.4 资金保障

将城区防涝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，优先保障县城区防涝工

作所需。财政、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县城区防涝资金的监督管理工

作。

7.5 交通保障

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组织和提供县城区防涝抢险以及涝区撤

退的交通工具安排，抢修水毁道路、桥梁，以及道路清障等工作，

全力保障抢险救灾交通运输通畅；协同公安部门，保证县城区防

涝抢险救灾车船的优先通行。

7.6 供电保障

电力部门负责城区防涝的正常用电以及应急救援现场的临

时供电，出现内涝灾害时应组建抢险维护队伍，落实责任，制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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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灾现场临时供电办法，确保应急期间的用电需求。

7.7 治安保障

公安部门负责维护应急抢险秩序和涝灾区社会治安工作，确

保排水防涝抢险救灾物资运输车辆优先通行；依法严厉打击影响

救灾行动和破坏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，协助有关部门处理水事纠

纷，保障抗灾救灾工作顺利进行。

7.8 医疗保障

县卫健部门负责灾区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护，预防疾病流行，

落实救灾专门人员、抢险救护车以及病床；灾情发生后，做好人

畜疾病的免疫和公共场所消毒工作。

7.9 避难场所保障

县城区防排指办要结合实际建立应急避难场所，设置相关标

识标牌，保障在紧急情况下为转移群众提供紧急疏散、临时安置

的安全场所。

8 日常管理与责任奖惩

8.1 管理与更新

本预案在执行中，依据县城区范围的扩大与排水防涝工程体

系完善等实际情况，县城区防排指办定期对预案进行评估、修订，

报县人民政府批准。

各乡镇政府（管委会）根据实际制订排水防涝应急预案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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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报批后执行。指导并督促辖区内企事业单位、学校、建设工程、

公共场所、人员密集场所，根据实际需要，制定切实可行、高效

简练的排水防涝应急预案。

8.2 宣传培训与演练

8.2.1 宣传

各级指挥机构和新闻部门应加强排水防涝知识宣传，提高公

众的防灾避灾能力。

8.2.2 培训

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，由各级指挥机构统一组织开展形式多

样、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工作培训，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培训，

严格培训考核，保证培训质量。

8.2.3 演练

县城区防排指应定期举行应急预案演练，以检验、改善和强

化应急预案，提高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；部门演练，一般 1 年举

行一次；多部门联合演练，一般 3 年举行一次。

8.3 奖励与责任追究

县城区防排指负责对本预案执行情况进行检查，督促有关部

门和单位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。对在应急处置中工作推诿扯

皮、不作为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中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，现

场处置中失职、渎职，信息发布不力，以及应急准备中对责任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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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未尽并造成严重后果等不履行或不当履行法定职责的，依法追

究责任。

9 附则

9.1 预案制定

本预案由县城管局负责制定、管理、解释。

9.2 预案修订

县城区防排指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，结合应急处置和演练总

结评估情况，适时组织对本预案进行修订。

9.3 预案实施

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1. 县防排指成员各部门职责

2. 凤台县城区排水防涝应急处置联系人

3. 应急队伍配置表

4. 应急物资储备表

5. 市政道路易积水点情况表

6. 易积水小区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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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防排指成员各部门职责

县委宣传部：负责把控城区排水防涝、应急抢险工作宣传导

向，组织、协调和指导新闻宣传单位开展排水防涝和安全避险知

识宣传，及时准确报道经县城区防排指审定的汛情、灾情和防汛

动态。

县发展改革委（县人防办）：负责城区排水防涝设施项目立

项审批或核准。负责城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投资计划的协调安

排。负责指导、协调人防工程的防汛应急工作。根据县城区防排

指通知，做好人防工程关闭工作。

县教育局：负责组织指导各类学校开展防汛救灾、安全教育、

防汛应急演练、校舍危房改造、校舍地下空间排水防涝。根据县

城区防排指通知，及时做好学校停课、地下空间关闭、师生安全

撤离或转移工作。督促指导受灾学校开展灾后自救和恢复教学秩

序工作。

县公安局：负责维护排水防涝抢险工作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

秩序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疏导受灾地区及积、滞水地区的

道路交通，必要时实施严格交通管制等措施，保障指挥、抢险、



凤台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凤台县人民政府发布

- 33 -

救灾车辆优先通行。查处阻碍防汛救灾工作的各类案件，严厉打

击违法犯罪活动。协助组织群众从危险地区安全撤离或转移。负

责伤亡人员的死因鉴定。

县民政局：负责妥善处理遇难者的善后事宜。组织危险区民

政福利机构设施及财产安全转移。及时将符合临时救助和最低生

活保障条件的受灾困难群众纳入保障范围。

县财政局：负责排水防涝、抢险救灾资金的保障工作，按照

县城区防排指确定的分配方案，及时下拨经费并监督使用。
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负责城区排水防涝有关专项规划的审

批和监督实施。负责城区排水防涝设施建设项目的规划审批工

作。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指导开展群测

群防、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工作，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

支撑工作。

县生态环境分局：负责组织指导水环境质量应急监测，为实

施防涝、供水调度提供水质状况，协调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

置工作。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组织指导老旧小区及片区改造和在建

工程的排水防涝工作。组织指导城区住宅小区排水防涝工作。组

织相关单位开展城市供水、供气等公用设施的排水防涝工作。组

织指导水体治理等工程施工单位制定防汛应急预案，建立防汛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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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队伍，及时拆除碍洪设施。

县交通运输局：负责公路、水路及有关工程设施排水防涝工

作，协调联系凤台县地方海事管理处，组织抢险救援力量实施公

路、水路抢通保通，保障工程设施安全度汛。组织指导城区公共

交通设施的防汛工作。协调征调排水防涝抢险救灾所需车辆、船

舶等交通运输工具，优先保障受灾人员、抢险救援人员和抢险救

灾物资运送。

县水利局：县水利局负责水情灾害防御工作，组织指导水情

防治体系建设，组织编制洪水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

施；开展水情监测预警预报、水工程调度、日常检查、宣传教育、

水情灾害防治工程建设等，承担排水防涝抢险技术支撑工作，负

责发布水情。

县经信局（商务局）：负责大型商超的排水防涝工作，根据

县城区防排指通知，组织指导地下商超的关停、人员疏散工作。

负责对灾区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和供求形势的监控，协调做好防

汛救灾和灾后生活必需品的组织、供应。

县文化旅游体育局：负责指导、协调、监督文化经营单位和

旅游景点做好防涝工作。根据县城区防排指通知，做好旅游景点

防涝工作，根据涝情关闭和游客疏散工作。

县卫生健康委：负责排水防涝医疗救护和洪涝灾区疾病预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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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工作，及时向县城区防排指提供灾区疫情与防治信息，组织

开展防病治病，预防和控制疫情的发生和流行。组织指导城区医

疗卫生机构地下空间的排水防涝和关停工作。

县应急管理局：负责组织协调重大、特别重大水灾害的抢险

和应急救援工作。指导协助县防排指成员单位和部门组织抢险救

援队伍、调运抢险物资，组织险情巡查、应急处置，转移安置受

内涝积水围困人员。负责灾害调查统计评估和灾害救助，根据需

要协调相关部门参与救灾工作。依法统一发布灾情信息。负责接

收、分配救灾款物并监督管理使用。配合县城市管理局指导有关

单位做好汛期城市极端天气停课、停工、停业等工作。

县统计局：负责内涝灾害调查、灾情（含人员伤亡）的统计

和上报工作。

县城市管理局：在县防汛抗旱指挥部（简称县防指）和城区

防指的领导下，承担县城区防排指日常工作，负责指导、指挥中

心城区排水防涝工作。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城市照明、道路、桥梁

等市政公用设施的防涝抢险工作。会同相关单位做好城市园林树

木的保护工作。

县气象局：负责气候监测和天气预测预报工作，对汛情形势

作出气象分析和预测，及时发布预报预警。对汛期重要天气形势

和灾害性天气作出滚动预报，及时向县城区防排指及有关成员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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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提供气象预报信息。联合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城市管理局等部门

开展城市内涝预警联合会商和信息联合发布工作。

县消防救援大队：负责组织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参加抢险排

涝、遇险群众救助及转移。

县融媒体中心：负责有关雨情汛情、预报预警等重要信息的

播发。

县供电公司：负责排水防涝、抢险救灾等方面的供电保障和

应急救援现场的临时用电保障。负责供电设施的防汛安全工作。

根据县城区防排指通知，做好地下空间断、送电工作。

中国电信、移动、联通、邮政凤台分公司：负责保障汛期通

信畅通和通信设施的防涝安全。根据县城区防排指通知，做好城

区内涝红色预警的全网发布工作。

凤台县华水水务、凤台中燃公司：提前做好各自管网、站点

设备的维护工作，特别是靠河、跨河及地势低洼地带的输配设施

的防范工作，制定抢险应急预案，一旦出现险情，能够立即组织

抢修，确保汛期全县供水、供气安全稳定及设备安全。

城关镇、凤凰镇、刘集镇、凤凰湖新区服务中心：成立排水

防涝应急领导组织，制定所在辖区的排水防涝应急预案，构建层

级清晰、权责分明的城区排水防涝机制。

县其他部门也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全力支持排水防涝工作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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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联系、沟通协商，形成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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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凤台县城区排水防涝市政管理处

应急处置联系人

序号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

1 杨 莉 女 13956462552

2 高 洁 女 13695613066

3 岳嶷嶷 女 13516439909

4 胡焕康 男 15956688666

5 吴 晨 男 13956467500

6 芮双喜 男 13956466081

7 周士利 男 13955440003

8 苏 军 男 13955440003

9 张 昆 男 13505548086

10 王 丽 女 13955440986

11 岳仁利 男 13805540296

12 宋炳忠 男 13855467878

13 卜 琨 男 15956698766

14 徐 静 女 135005795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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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鲁学义 男 13855410031

16 詹 波 男 13855461945

17 杨永梅 女 15138710225

18 任永志 男 18755410429



凤台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凤台县人民政府发布

- 40 -

凤台县政府各部门排水防涝

应急处置联系人

序号 姓名 部门 联系方式 值班电话

1 王 刚 县委宣传部 13685545757 0554-8681189

2 张 涛 县发展改革委 13866307887 0554-8681268

3 李 宏 县教育局 13955498678 0554-8617377

4 赵 豫 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18605549713 0554-8681281

5 栾正军 县公安局 13956468369 0554-8681062

6 马 超 县民政局 13500579399 0554-8625240

7 刘拥军 县财政局 17730171788 0554-8681177

8 刘 波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7755484709 0554-8681370

9 高 磊 县生态环境分局 13666340066 0554-8685690

10 刘福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8130148588 0554-8683811

11 王 琦 县交通运输局 17344038008 0554-8611051

12 李粹兵 县水利局 13855411959 0554-2363908

13 胡 强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18855417627 0554-8686879

14 李 锐 县卫健委 18949699599 0554-8622855

15 石英宏 县应急管理局 17754008369 0554-86896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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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李利亚 县统计局 13956466629 0554-8681259

17 杨 莉 县城市管理局 13956462552 0554-8618746

18 杨会文 县气象局 18919775239 0554-8682257

19 廖纯金 县消防救援大队 15955423119 119

20 吕德飞 县供电公司 13955495048 0554-8985542

21 朱 合 凤凰镇人民政府 15856694619 0554-89913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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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关镇政府组建应急队伍（50人）、

社区（各 30人）

序号 单位 人数 负责人 联系方式

1 城关镇 50 王冬元 13855440177

2 古城社区 30 蒋春祥 13956469837

3 缪郢社区 30 缪长进 18055495277

4 青年社区 30 罗春红 18055495310

5 人民社区 30 刘新旺 18955422628

6 龙潭社区 30 李 攀 18055495216

7 西城社区 30 王怀明 13909647288

8 福海园社区 30 何本民 13855467755

9 明珠社区 30 张云玲 18055495331

10 稻香花园社区 30 黄 锐 17754003359

11 中山社区 30 梁文斌 13955495649

12 前马场社区 30 张 庆 18355477775

13 谢郢社区 30 殷学军 13721137666

14 凤凰花园社区 30 张祝军 13956468517

15 淮滨社区 30 高 辉 139554418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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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黑龙潭社区 30 胡 奎 13956460911

17 灯塔社区 30 吴乐军 13956468311

18 拐集社区 30 张云德 13956466848

19 夏湾社区 30 夏万旭 13956463550

20 山赵社区 30 赵 明 13955487222

21 淮丰社区 30 孙方启 13855403393

22 西魏社区 30 魏敬球 13855467828

23 芦塘社区 30 蒋忠保 13705548518

24 胜利社区 30 孙 建 139055497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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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凰镇政府组建应急队伍（50人）、

村社区（各 30人）

序号 单位 人数 负责人 联系方式

1 凤凰镇 50 常 擂 13866331088

2 后马场社区 30 刘德美 13805541596

3 芮集村 30 芮学友 13955490986

4 双湖村 30 盛 辉 15955473888

5 高皇村 30 高华山 13955498016

6 刘巴村 30 何本迪 15755461115

7 酒西村 30 李 金 13855460006

8 胡东村 30 胡 玉 13855433909

9 胡庙村 30 胡泽举 15855426888

10 酒东村 30 赵 辉 13909644040

11 新集村 30 靳同利 18755450187

12 陈圩村 30 陈元巧 13966453961

13 岗湖村 30 胡多玉 13705548022

14 南金村 30 金 东 13855458328

15 十里沟村 30 盛绍成 13605545929

16 新湖社区 30 姬凤圆 138554396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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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高山社区 30 李远喜 13721138222

18 三里沟社区 30 胡泽波 138666493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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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集镇政府组建应急队伍（50人）、

村社区（各 30人）

序号 单位 人数 负责人 联系方式

1 刘集镇 50 曹兴矿 13855451666

2 高潮社区 30 李存新 15905543333

3 八里塘社区 30 赵金金 13956427007

4 东风湖社区 30 王怀祥 18715687777

5 杨刘村 30 朱 磊 15055936111

6 孤山村 30 任祥耀 13721122777

7 凡庙村 30 樊 军 15855685228

8 肖庙村 30 李 奎 15855427005

9 彭圩村 30 彭 海 18355406555

10 彭岗村 30 彭远怀 13637117733

11 朱大圩村 30 朱 迪 18755445966

12 前进村 30 许 庆 13955441108

13 淝北村 30 唐伟伟 18005544222

14 王咀村 30 王明明 18130108882

15 刘集村 30 刘树林 139554739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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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山口村 30 詹同雷 18130121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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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关镇应急志愿者抢险队伍情况表

序号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本人电话 备注

1 彭兆标 男 党员 13955496228 随时待命

2 刘晓燕 女 党员 18155499037 随时待命

3 胡多斌 男 党员 18755480001 随时待命

4 周 朴 男 党员 17755473158 随时待命

5 陈桂标 男 党员 13855411752 随时待命

6 闫 凌 男 党员 17755455799 随时待命

7 胡 波 男 党员 18949652019 随时待命

8 江 明 男 党员 17754008874 随时待命

9 关立伍 男 党员 17754002015 随时待命

10 胡晓丹 男 党员 18055495222 随时待命

11 刘 潇 女 党员 13966499111 随时待命

12 王允兵 男 党员 13966498333 随时待命

13 明金丹 男 党员 18705546239 随时待命

14 杨 震 男 党员 13705540998 随时待命

15 刘 艳 女 党员 18155499037 随时待命

16 徐 静 女 党员 18055495212 随时待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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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谢 鑫 男 党员 13866338456 随时待命

18 苏 标 男 党员 13855493140 随时待命

19 童艳超 男 党员 18055495228 随时待命

20 王 春 男 党员 13956461646 随时待命

21 王 权 男 党员 18055485258 随时待命

22 王海岛 男 党员 13855420130 随时待命

23 李海峰 男 党员 18755415141 随时待命

24 李士军 男 党员 18055495296 随时待命

25 朱德玉 女 党员 18055495269 随时待命

26 金 培 女 党员 15375153666 随时待命

27 蒋琳娣 女 党员 18055495321 随时待命

28 刘 辉 男 党员 13955490456 随时待命

29 刘德文 男 党员 13705547882 随时待命

30 丁雪婷 女 党员 18055495236 随时待命

31 殷学军 男 党员 13721132666 随时待命

32 徐 静 女 党员 18055495212 随时待命

33 任 刚 男 党员 13956443676 随时待命

34 张传虎 男 党员 13705549855 随时待命

35 郑丽雅 女 党员 18055495262 随时待命

36 赵守艳 女 党员 13855407878 随时待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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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谢 鹏 男 党员 13955487788 随时待命

38 江 波 男 党员 13705548328 随时待命

39 张士伟 男 党员 15156626596 随时待命

40 张 庆 男 党员 18255477775 随时待命

41 吕海生 男 党员 18055495252 随时待命

42 李 攀 男 党员 18055495216 随时待命

43 缪长进 男 党员 13956469837 随时待命

44 陈多辉 男 党员 13905549789 随时待命

45 詹同领 男 党员 18055495271 随时待命

46 李 梅 女 党员 18055495219 随时待命

47 张云玲 女 党员 18055495331 随时待命

48 蒋春祥 男 党员 13705549072 随时待命

49 孟祥永 男 党员 18055495322 随时待命

50 罗春红 女 党员 15855696713 随时待命

51 吴小梅 女 党员 18055495232 随时待命

52 王 坤 男 党员 13500579689 随时待命

53 刘新旺 男 党员 18055495218 随时待命

54 何本民 女 党员 18055495229 随时待命

55 陈永成 男 党员 18055495329 随时待命

56 石洪娟 女 党员 13855464162 随时待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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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 梁文斌 男 党员 13955495649 随时待命

58 缪洪波 男 党员 13956464555 随时待命

59 单 武 男 党员 13956463376 随时待命

60 王宗阔 男 党员 13805540988 随时待命

61 岳文雅 男 党员 15955425221 随时待命

62 朱 海 男 党员 15805547868 随时待命

63 黄光辉 男 党员 13805540239 随时待命

64 胡 磊 男 党员 13805546233 随时待命

65 张 祝 男 党员 13956430708 随时待命

66 李 波 男 党员 13855467117 随时待命

67 王冬松 男 党员 18955491110 随时待命

68 李 磊 男 党员 13855478089 随时待命

69 李志宏 男 党员 13855439696 随时待命

70 张祝军 男 党员 19056468517 随时待命

71 蒋中柱 男 党员 18505544336 随时待命

72 曹伟建 男 党员 13855483741 随时待命

73 张钦山 男 党员 13855499021 随时待命

74 詹传辉 男 党员 13355544888 随时待命

75 詹传祥 男 党员 18055485588 随时待命

76 金广宇 男 党员 13855490168 随时待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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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 高 健 男 党员 15105548108 随时待命

78 张 红 男 党员 13855499111 随时待命

79 颜 晖 男 党员 13705549998 随时待命

80 陈 亮 男 党员 13855464898 随时待命

81 孙 健 男 党员 13805540175 随时待命

82 高 辉 男 党员 13955441807 随时待命

83 胡 奎 男 党员 13956460911 随时待命

84 吴乐军 男 党员 13956468311 随时待命

85 张云德 男 党员 13956466848 随时待命

86 夏万旭 男 党员 13956463550 随时待命

87 赵 明 男 党员 13955487222 随时待命

88 孙方启 男 党员 13855403393 随时待命

89 魏敬球 男 党员 13855467828 随时待命

90 蒋忠保 男 党员 13705548518 随时待命

91 陈克林 男 党员 13485541967 随时待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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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县级应急队伍配置表

序号 应急队伍名称 负责片区 负责人 联系方式

1 凤台县蓝天救援协会 全县 刘敏 18855426666

2
国家矿山应急救援

中煤新集队
全县 李军 18655491896

3 凤台县红十字会 全县 彭良 13956469158

4 凤台县交通应急救援队伍 全县 樊飞 13505549871

5
凤台县教育局地震

应急救援队伍
全县 金保坤 17754008661

6
凤台县地方海事处水上

交通安全应急救援队
全县 王之明 13805544357

7
凤台电厂电站锅炉事故

应急救援队
电厂 彭若谷 0554-8987869

8 凤台电厂专职消防队 电厂 张永超 13955415882

9 凤台电梯应急救援队 全县 范岳超 15395479553

10 安徽永幸建筑公司 全县 刘广辉 135055425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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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救援队

11 凤台县抗旱服务队 全县 童明军 15956688799

12 凤台县森林防火服务队 全县 王悦 13956464268

13 凤台县市政应急抢险队 全县 杨莉 139564625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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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

应急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表

序号
应急物资种类

及规模
储备点 数量 负责人 联系方式

1
排水泵（4 寸、

6 寸）

凤凰湖

新区
4 个 苏 军 13955491181

2 皮卡车 城区 1 辆 王 乐 18055402775

3 全自动升降灯 器材库 2 个 郑兰兰 18655488539

4 手摇发电机 器材库 80 台 郑兰兰 18655488539

5
铝合金移动防

洪墙
器材库 800米 郑兰兰 18655488539

6 浮挺泵 器材库 1 个 郑兰兰 18655488539

7
柴油发电机组

350KW
器材库 2 个 郑兰兰 18655488539

8 永磁水泵 器材库 2 个 郑兰兰 18655488539

9 编织袋 器材库 3 万 郑兰兰 18655488539

10 对讲机 器材库 40 个 郑兰兰 18655488539

11 帐篷 器材库 60 件 郑兰兰 186554885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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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扩音器 器材库 35 个 郑兰兰 18655488539

13 麻袋、编织袋
城防堤

管理所
200条 王 权 18055495258

14 铅丝
城防堤

管理所
10 千克 王 权 18055495258

15 桩木
城防堤

管理所
1.3 米 王 权 18055495258

16 便携式工作灯
城防堤

管理所
20 只 王 权 180554952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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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汛车辆情况表

序号 交通工具 车牌号 负责人 联系电话

1 小车 皖 DBD226

胡晓丹 18055495222

2 小车 皖 DF9693

3 小车 皖 DF9396

4 小车 皖 DXP799

5 货车 皖 D73556

6 货车 皖 D78477

7 货车 皖 DL37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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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台县应急救援舟艇及排涝防汛物资基本情况调查表

所属

县区
队伍名称

专业

分类
负责人 联系方式

队伍

总人

数

主要救援装备情况

名称
规格

型号

数

量

状

态

管理

人员
联系方式

实物

照片

凤台县
凤台县蓝天

救援协会
水上 刘敏 18855426666 30 冲锋舟 520 4

完

好
刘敏 18855426666

凤台县
凤台县蓝天

救援协会
水上 刘敏 18855426666 拖车 580 2

完

好
刘敏 18855426666

凤台县
凤台县蓝天

救援协会
水上 刘敏 18855426666 皮筏艇 380 2

完

好
刘敏 188554266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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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台县
凤台县蓝天

救援协会
水上 刘敏 18855426666 探测器

蜂鸟

SOLI

X15S

AR

1
完

好
刘敏 18855426666

凤台县
凤台县蓝天

救援协会
水上 刘敏 18855426666 探测仪 佳明 1

完

好
刘敏 18855426666

凤台县
凤台县蓝天

救援协会
水上 刘敏 18855426666 快艇

kimpli

e498
1

完

好
刘敏 18855426666

凤台县
凤台县红十

字会
水上 彭良 13956469158 20

浮力马

甲
件 5

完

好
刘敏 18855426666

凤台县
凤台县红十

字会
水上 彭良 13956469158

湿式救

援服
件 5

完

好
刘敏 188554266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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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台县
凤台县红十

字会
水上 彭良 13956469158

腰挂式

抛绳包
条 2

完

好
刘敏 18855426666

凤台县
凤台县红十

字会
水上 彭良 13956469158

水域头

盔
顶

1

0

完

好
刘敏 18855426666

凤台县

凤台县交通

应急救援队

伍

交通 樊飞 13505549871 30
救援车

辆
台 3

完

好
樊飞 13505549871

凤台县
凤台县市政

应急抢险队

市政

抢修
杨莉 13956462552 10

6 寸拖

车式泵

车

JT6-3

00
1

完

好
杨莉 139564625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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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台县防汛抢险应急专业队伍基本情况表

序号 专业队伍名称
所属县

（区）

队伍

人数
主要机械装备及数量 专业特长 队伍联系方式

1
水旱灾害防御工作

抢险队
凤台县 40 相关技术专家 提供技术支撑 河道局 8612053

2 巡逻防爆大队 凤台县 60 电动皮划船 1 个 应急抢险 公安 8681025

3
凤台县交通运输局

抢险应急救援队
凤台县 30

工程车 3 台、

铲车 2 台指挥车 2 台
道路运输救援

王中平

13505549606

4 市政排水抢险队 凤台县 35
6 寸排水泵 2 台，4 寸抽水泵 2

台
排水 市政 86187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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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建筑工地防汛抢险

队
凤台县 210 挖掘机、机械车等 20 台 防汛排水 住建局 8683811

6
凤台县水利建筑安

装工程公司
凤台县 66

挖掘机 4 台，推土机 2 台，打

桩机 3 台。皮筏艇 2 艘，运输

车辆 4 台，大功率抽水机 10

台

应急抢险
齐德桥

15212665982

7 蓝天救援协会 凤台县 130

冲锋舟 9 艘，打捞设备 5 套，

拖车架 3 台，探测仪 1 台，救

援马甲 70 件，救生圈 10个，

救援头盔 20 个，对讲机 20台，

破拆工具 15 个，卫星电话 1

部，中继卫星通讯包 1 套

抢险救援
刘敏

182554266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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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气象 凤台县 7 移动气象站
气象监测预报

预警

气象局

13955447908

9 消防救援大队 凤台县 7 冲锋舟 1 艘、橡皮艇 1 艘 应急救援
消防队

15955423119

合计 9支 5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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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

市政道路易积水点情况表

序号 易积水点名称

积水时警报

等级（蓝、

黄、橙、红）

行政区域 责任部门 责任人 联系方式

1 开发区道路积水点 黄 河东开发区 市政管理处 杨 莉 13956462552

2 风淮路拐集积水点 黄 河东开发区 市政管理处 苏 军 13955491181

3 中山路润地积水点 黄 城关镇 市政管理处 王 乐 18055402775

4 淮河路积水点 黄 城关镇 市政管理处 吴 晟 15375543488

5
凤城大道古城小学积

水点
黄 城关镇 市政管理处 任永志 18755410429

6 胶州路公安局积水点 黄 城关镇 市政管理处 方 衍 166550470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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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安置大道中段积水点 黄 凤台县城 市政管理处 王 乐 18055402775

8 凤凰大道积水点 黄 凤台县城 市政管理处 苏 军 13955491181

9 明珠北路积水点 黄 凤台县城 市政管理处 任永志 18755410429

10
淮海路（未来城小区

门口）
黄 凤台县城 市政管理处 王 乐 180554027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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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

易积水小区情况表

序号 易积水点名称

积水时警报等

级（蓝、黄、

橙、红）

行政区域 责任部门 责任人 联系方式

1 老政府家属院 青年社区 罗红春 18055495310

2 明珠社区 苹果市场 刘辉 18055495279

3 缪郢社区 缪郢西头 缪长进 13956469837

4 谢郢社区 六幼西头 谢鹏 180554952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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